常州市东方化工有限公司原厂地址污染土壤修复项目围挡工程
招标公告
江苏鑫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常州卓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对该单位常州市东方化工有限公司原厂地址污染土壤修复项目围挡工程公开招标。现邀请符合条件的投标人参加本次公开招标，有关事项的具体内容通知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JSXY-GK-2026020
2、项目名称：常州市东方化工有限公司原厂地址污染土壤修复项目围挡工程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预算金额：36.0万元
5、最高限价：355689.12元
6、采购范围：本项目为常州市东方化工有限公司原厂地址污染土壤修复项目围挡工程，包含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所有内容。
7、质量要求：一次性验收合格。
8、合同履行期限：45日历天。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对投标人的基本要求： 
1、供应商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包含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3）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4）投标人必须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及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5）项目负责人必须具备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建造师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6）投标项目组成员具有安全员C证。
[bookmark: _Toc35393800][bookmark: _Toc35393631]三、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2026年4月14日至2026年4月20日，每天上午08：30至11：30，下午13：30至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江苏鑫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招标代理部（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8号三井大厦2号门511室）
3、方式：邮箱报名
各投标单位把填好的《投标报名申请表》（加盖公章的原件扫描件），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发送到jsxyjs@vip.163.com邮箱，邮件名称为“项目简称+投标单位简称”，并按邮件自动回复的提示扫描二维码缴纳报名费（详细备注好单位名称+税号+项目简称）。在报名截止日以邮箱接收到的报名表确认投标单位。递交投标文件时同时提交投标报名申请表原件。以邮箱收到的投标申请资料时间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bookmark: _Toc28359015][bookmark: _Toc35393801][bookmark: _Toc28359092][bookmark: _Toc35393632]4、售价：人民币伍佰元整。文件售后一概不退。
四、响应文件提交
1、截止时间：2026年4月24日13点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江苏鑫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开标会议室［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8号三井大厦2号门515室］
[bookmark: _Toc28359016][bookmark: _Toc28359093][bookmark: _Toc35393633][bookmark: _Toc35393802]五、开启
1、时间：2026年4月24日13点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江苏鑫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开标会议室［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8号三井大厦2号门515室］
[bookmark: _Toc28359094][bookmark: _Toc35393634][bookmark: _Toc35393803][bookmark: _Toc28359017]六、公告期限
[bookmark: _Toc35393804][bookmark: _Toc35393635]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一）投标保证金：伍仟元整
[bookmark: _GoBack]已经报名参加投标的投标单位，因不可抗力等原因不能够参与的，应在开标截止时间前提交不参与的情况说明资料，以书面形式加盖公章扫描后发送到邮箱jsxyjs@vip.163.com。
（二）勘查现场及答疑：
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人自行考察现场。
对招标文件需要进行澄清或有异议的投标人应在2026年4月20日17:00前以书面形式加盖公章扫描后发送到邮箱jsxyjs@vip.163.com。
有关本次招标的事项若存在变动或修改，代理机构将通过补充或更正形式通知到各投标单位，因未能及时了解相关最新信息所引起的失误责任由投标人自负。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常州卓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天宁区竹林北路256号
项目联系人：徐先生
联系方式：0519-83755158
2.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江苏鑫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8号三井大厦2号门511室
项目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方式：0519-81081995 


附件一：
投标保证金相关事项
1、投标保证金账户名称：
户名：江苏鑫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1140 7000 0000 3245
开户行：江南农村商业银行通江路支行
2、投标单位必须用转账支票、电汇、网上银行等方式自行将保证金从基本账户汇入到保证金专用账户（本工程开标现场不接收现金方式的投标保证金）；
3、投标人在缴纳保证金时必须在转账支票、电汇单等票面的用途栏上注明所报工程项目的名称；
4、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6年4月23日(开标前一天，法定节假日除外)15：00前，投标单位应充分考虑在途时间，确保投标保证金在2026年4月23日（开标前一天，法定节假日除外）15:00前到达投标保证金专用账户。
5、投标保证金的退还时间：除排序前三名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的其他投标单位在中标结果公示结束且无异议后的五个工作日内退还；排序前三名的中标候选人在施工合同签订后的五个工作日内退还。 
6、投标保证金退还方式：通过网上银行直接退还至原缴纳账户。 
7、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金不予退还：①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到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终止之前，投标人撤回投标文件的，其保证金将不予退还；②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签订合同的，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的，或者拒不交纳所要求的履约担保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取消其中标资格；③投标人涉嫌违法违规或被投诉，在调查处理期间，保证金暂不退还，待调查处理结果明确后按规定处理；④法律法规或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8、其它未尽事宜按常建[2019]231号文执行。

附件二： 
投标报名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供应商全称（公章）：

	现委托             （被授权人的姓名）参与江苏鑫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此项目的投标报名工作。项目招标过程中答疑补充等相关文件都须在相关网站上下载，本单位会及时关注相关网站，以防遗漏，并承诺不以此为理由提出质疑。
法人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姓名：                           联系电话：

	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接收招标文件指定电子邮箱：

	注：本表以上内容填写均需打印，以下内容需由被授权人本人在代理机构报名时现场填写

	报名时间：

	被授权人签字：


 *注：供应商应完整填写表格，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全部责任。
